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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天津锋时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推进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战略转

型规划纲要，进一步落实公司与浙江如山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

山资本”）签署的战略投资合作协议，借助专业的战略合作伙伴的经验和资源，挖

掘相关产业的股权投资机会，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天

津锋时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时互动”或“标的公司”）及锋时互动股

东刘津甦、党建勋等，签订《天津锋时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本公司拟以

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800万元与其原股东汪霖同时对锋时互动以现金方式增资，

本公司出资中的 8.7263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791.2737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

投资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锋时互动注册资本的 10.00%。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天津锋时互动科技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具体投资事宜。公司关联董

事对此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3、关联关系说明 

（1）交易对手方浙江如山汇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如

山汇鑫”）系如山资本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合伙企业，如山资本与本公司为同

一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故如山汇鑫也构成本公司的关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方。 

（2）交易对手方王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故王涌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方。 

因此，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如山汇鑫、

王涌未发生关联交易。除上述关联方外，本公司与其他交易对手方无关联关系。 

4、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刘津甦  身份证号码：120103********（创始股东之一） 

2、党建勋  身份证号码：120101********（创始股东之一） 

3、刘  哲  身份证号码：120102********（创始股东之一） 

4、张  硕  身份证号码：110108********（创始股东之一） 

5、汪  霖  身份证号码：340803********(原股东之一，参与本次增资) 

6、经纬（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经纬（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用代码：330100000134736 

7、北京真格天投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真格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用代码：9111010839746075XN 

8、浙江如山汇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如山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信用代码：91330681MA2881RW8A 

成立日期：2015年 11 月 5日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盾安路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普通合伙人： 

浙江如山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0.25% 

有限合伙人： 

上海廪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 10.00% 

浙江盾安实业有限公司 10,650.00 26.62%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5.00% 

浙江诸暨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6,000.00 15.00% 

主要财务指标：2015年度，如山汇鑫实现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

83.00万元，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净资产为 20,003.00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如山汇鑫系如山资本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合伙企业，如山资本与本公司为

同一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故如山汇鑫也构成本公司的关

联方。 

9、王涌  身份证号码：339011******** 

王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故王涌构成了

本公司的关联方。 

10、上海上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用代码：91310114324683661P 

11、北京融汇镭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阳光荷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用代码：911101063483923594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锋时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物华道 8号凯发大厦 B516 

注册资本: 78.1352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津甦 

营业执照注册号：120193000051101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电子产品

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 

2、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津甦 22.5085 28.81% 22.5085 25.79% 

2 党建勋 14.5344 18.60% 14.5344 16.66% 

3 刘哲 6.6076 8.46% 6.6076 7.57% 

4 张硕 6.6076 8.46% 6.6076 7.57% 

5 汪霖 3.4399 4.40% 3.8413  4.40% 

6 

经纬（杭州）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9817 12.78% 9.9817 11.44% 

7 

北京真格天投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4.7596 6.09% 4.7596 5.45% 

8 

浙江如山汇鑫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1207 5.27% 4.1207 4.72% 

9 王涌 0.2424 0.31% 0.2424 0.28% 

10 
上海上汽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2.4240 3.10% 2.4240 2.78% 

11 

北京融汇镭厉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9088 3.72% 2.9088 3.33% 

12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  8.7263 10.000% 

合计  78.1352 100.000% 87.2629  100.000% 



说明：交易后是指公司和原股东汪霖向锋时互动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32.16 409.03 

负债总额 39.97 149.92 

净资产 392.19 259.12 

 2015年度 2016年1-3月 

营业收入 49.01 4.92 

净利润 -716.36 -133.07 

上述财务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行业基本情况及锋时互动的业务情况 

人机交互行业属于人工智能的核心应用之一，目前历经三次变革，第一次伴

随 PC 时代发展，以鼠标和键盘为主；第二次伴随智能手机时代发展，以触摸屏

为主；伴随着智能硬件（服务机器人、VR、智能家居、智能汽车、可穿戴等）和

人工智能时代兴起，语音交互和视觉交互结合的第三代人机交互技术（多模态交

互）将快速发展，成为下一代主流交互技术，其原因在于智能硬件时代的交互场

景多数是三维空间，鼠标键盘和触摸屏是二维空间的交互技术，较难满足三维交

互需求和用户体验。 

视觉交互是第三代人机交互的核心技术之一，包括手势识别、视觉定位、全

景摄像技术等。视觉交互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分支，将和语音交互共同构成下

一代人机交互手段，新一代智能硬件（服务机器人、VR/AR、智能家居、智能汽

车、可穿戴设备等）时代兴起，要求提供三维的人机交互手段，传统二维交互手

段（鼠标、键盘和触摸屏）将难以应用，视觉交互面临行业拐点，将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而且未来在上述智能硬件大面积普及后，视觉交互设备的用量会大幅增

加，市场前景广阔。 

天津锋时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2011年 7月 28日成立，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视觉

交互技术提供商，2011年起研发手势识别产品，并于 2015年下半年推出部分产

品，主要提供给 VR/AR、智能汽车、智能电视和智能家居等领域，以实现这类产



品的手势交互功能。锋时互动多年来积累的基础核心技术及技术团队将支撑公司

推出系列化视觉交互产品，其是国内技术领先的手势交互厂商，技术水平在业内

认可度高。 

5、本次投资的定价依据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锋时互动截止 2016 年 3 月

31日财务状况的专项审计报告，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锋时互动净资产为 259.12

万元。经各方协商一致，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800 万元人民币对锋时互动以

现金方式增资，其中 8.7263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791.2737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占增资后锋时互动注册资本的 10.00%。本次投资存在较高溢价，主要原因如下： 

（1）锋时互动的核心技术团队在机器视觉技术等方面有约 10年技术实践经

验，尤其多年来专注视觉互动技术研究，技术在国内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业内

认可度高。 

（2）作为下一代核心人机交互技术之一，视觉交互技术前景广阔，正面临

行业拐点，未来几年将快速发展的可能性较大。 

（3）公司已经和众多潜在一线客户开展合作，共同开发，着力推广手势互

动技术应用，市场影响力较强。 

综上，本次投资溢价水平符合行业惯例，属市场化定价，符合公司的长远利

益。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资 

（1）认购对象及出资方式 

本次拟增加的出资全部由本公司及原股东汪霖以货币资金（人民币）认购，

标的公司除汪霖外的其他原股东不参与本次增资，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2）增资金额 

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标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

87.2629 万元。出资方共计出资 1882.80 万元，共认缴标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9.1277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800万元，取得标的公司本次增资后 10.00%

的股权，其中 8.7263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1791.2737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原

股东汪霖出资人民币 82.80万元，取得标的公司本次增资后 0.46%的股权，其中



0.4014万元作为注册资本，82.3986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增资资金一律以投资

款的形式进入标的公司银行账户。 

2、投资款的用途 

标的公司应将本次增资获得的资金用于正常经营需求、补充流动资金,未经

投资方同意，不得用于偿还标的公司或者原股东债务等其他用途，也不得用于非

经营性支出或者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的其他经营性支出,不得用于委托理

财、委托贷款和期货交易。 

3、股东权利 

于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本公司即成为锋时互动的股东；根据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本协议的规定，按照持有锋时互动股权的份额享有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股东权利： 

（1）享有所持股权的份额的应分配利润； 

（2）参加股东会并依照所持股权的份额行使表决权； 

（3）对标的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4）参与标的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5）其他法律与公司章程赋予股东的权利。 

4、公司治理 

各方同意并保证，锋时互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均应当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当任何一方提名并获选聘的董事、监事辞职或者被解除

职务时，由提名该名董事、监事的一方继续提名继任人选。 

5、竞业禁止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创始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股东、合

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等身份）经营（包括参与经营）

同类业务或与公司业务关联的其他经营实体；在公司任职的公司股东不得在其他

企业兼职。 

创始股东和标的公司承诺，应尽力促使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人员签

订《竞业禁止协议》，该等协议条款和形式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在任职期间内

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公司形成竞争关系的任何业务，在离开公

司 2年内不得在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企业任职，任职期间不得在其他任何公司



或营利性组织中兼职。 

6、新投资者进入限制 

（1）反稀释权。创始股东同意，本协议签署后，标的公司以任何方式引进

新投资者，应确保：新投资者的投资价格不低于投资方的投资价格, 如新投资者

投资价格低于投资方的投资价格，创始股东应按股权比例以法律允许的最低价格

转让所持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给投资方，以使得投资方的投资价格调整至本次投

资的投资价格与新投资者投资价格的加权平均值。 

（2）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以任何形式进行新的股权融资，全体股东按照

所持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投资方享有反摊薄权。 

（3）各方同意，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给予任一股东(包括引进的新投资者)

的权利不得损害本协议投资方享有的权利，否则本协议投资方将自动享有该等权

利。 

7、违约责任 

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以使守约方恢复到

该违约事件不发生情形下守约方可以达到的状态。 

8、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落实公司与如山资本签署的战略投资合作协议，借助专业的战略合作伙伴的

经验和资源，挖掘相关产业的股权投资机会，实现较高资本增值收益的同时，促

进公司业务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2、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语音和视觉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典型应用，业内广泛认为，下一代人机交互是

由语音和视觉交互构成的多模态交互，尤其是在虚拟现实领域，语音和视觉交互

将发展成为标配型交互手段。 

本次投资是在公司 2015 年投资图灵机器人语音交互技术项目后，再次对视

觉交互技术应用项目的投资。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在视觉和语音这两类基础型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域都进行了投资布局，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1）人工智能领域的视觉交互行业处于成长阶段，锋时互动技术较领先，

但财务业绩规模较小，本次投资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作为下一代核心人机交互技术之一，视觉交互技术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为公司未来的

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持，并且对公司后续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3）公司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存在的风险：视觉交互的技术应用处于早期阶段，锋时互动短期内商

业化速度可能较慢；且交互技术还存在较大进步空间，公司后续需加大投入，吸

引国内外顶级技术团队，保证技术更新迭代速度。上述情况可能会给锋时互动的

经营带来一定风险，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如山资本签署了《战略

投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相关条款，如山资本为公司提供本次跟随投资机会

并提供投后管理等服务，公司将按照该协议约定向关联方如山资本支付报酬。年

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如山资本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9000 万元人

民币，并已履行相关审批及披露程序。（详见 2016 年 4 月 16 日登载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关于与浙江如山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战略投资合作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及《关于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天津锋时互动科技增资协议书》 

（三）《关于天津锋时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财务状况的

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